
BB071（印刷版-挂网）

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营业税零申报表
（本表适用于连续多属期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费的零申报）
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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	纳税人全称

（盖章）
	
	纳税人识别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税  种
	税  目
	税款所属期限起
	税款所属期限止
	应税收入
	税（费）率（%）
	应纳税（费）额
	备注

	1
	2
	3
	4
	5
	6
	7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纳税人声明
	本单位（公司、个人）所申报的各种税款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假内容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

（业 主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代理人声明
	本纳税申报表是按照国家税法和税务机关有关规定填报，我确信是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，我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代理人（法人代表）签章：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

（代理人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税务机关填写
	受理录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受理人签名：
	

	填表说明
	一、本表适用于纳税人进行营业税以及随营业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文化事业建设费零申报，且限定于连续多属期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费的零申报。
二、本表第3栏及第4栏的税款所属期限起止时间必须超过1个月。
三、本表第5栏及第7栏必须填报为0。
四、逾期纳税申报者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五、本表呈报区地方税务局，经审核后打印受理回执，作为已向税务机关申报凭据。
	


企业财务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办税人员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 

或税务代理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印制(版本号：201101)












签章：





签章：








